
附件 1

资格复审材料要求

一、四级联考、公安机关招考

（一）《2026年度四川省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参照管理工

作人员）报名信息表》、笔试准考证、本人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

或临时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和招录职位要求的其它证书、

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二）特殊报考对象还须提供以下材料：

1.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尚未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应提

供本人学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无学生证或学生证上专业及学历层次等信息不全的，需提供

所在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开具的院系、学历层次、专业、毕

业时间等情况证明。

2.符合择业期政策的 2024年、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且报考

限应届高校毕业生职位的，应提供报考者档案仍保留在原毕业学

校或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级人

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

件各 1份。



3.国（境）外留学归来人员报考的，应出具教育部相关国（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报考人员可登录中国留

学网（http://www.cscse.edu.cn），按有关要求和程序办理。

4.报考限中共党员职位的，应提供所在党组织开具并加盖印章

的党员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注明入党时间，时间具体到日）。

5.报考限残疾人职位的，应提供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须明确残疾类别、残疾等级）。

（三）国家有其他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定向招考

（一）《四川省 2026年度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优秀工人

农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事业编制人员、退役军人中考试录用

公务员（参照管理工作人员）报名信息表》一式 2份。其中，“服

务地、主管部门、本人所在单位意见”栏由有关单位对表格内容及

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是否同意报考的意见，并加盖印章。①

报考优秀村（社区）干部、第一书记、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

由本人所在乡镇（街道）党（工）委审查；服务（工作）单位不

属于乡镇（街道）管辖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由服务地所在县级

项目主管部门审查。②报考面向工人农民职位的，由所在企业人

事主管部门或村（社区）党组织、乡镇（街道）党（工）委审查。

③事业编制人员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的，由具有人事

管理权限的有关部门审查。④报考面向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



务兵职位的，由本人安置地所属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报

考面向退役士兵、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职位的，此栏无需填写。

“市（州）党委组织部意见”栏，不需签章。

（二）本人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毕业证、学

位证、笔试准考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三）招录职位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1.优秀村（社区）干部职位

（1）截至 2025年 10月 30 日，连续担任四川省建制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主任 3年以上的现职人

员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证明材料需注明何年何月至

何年何月担任何种具体职务，并加盖任职村所在县（市、区）党

委组织部及乡镇（街道）党（工）委印章。

（2）截至 2025年 10月 30 日，任职已满 2 年，纳入全省统

筹选派的现任和离任驻村第一书记或原纳入市（州）“三个一”帮

扶力量管理的非贫困村第一书记的任职文件、任职期满考核结果

文件或考核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复印件需加盖县〈市、

区〉委组织部印章）。

2.优秀工人农民职位

（1）优秀工人：截至 2025 年 10 月 30日，在四川省境内各

类企业、务工单位生产经营一线工作（含从一线选拔到管理岗位

的人员），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在我省境内企业、务工



单位工作至少满 3年）及成绩突出的证明材料原件、劳动（务）

合同等（加盖单位印章）；近 5年乡镇（街道）及以上党政群机

关或用工单位授予报考者个人的表彰、奖励（表扬）的文件或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2）优秀农民：截至 2025 年 10 月 30日，在四川省农林牧

渔等一线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 5年以上（含农闲在外务

工时间）工作经历且成绩突出的证明材料原件，并加盖所在村乡

镇（街道）党（工）委及村党组织印章；近 5年乡镇（街道）及

以上党政群机关或用工单位授予报考者个人的表彰、奖励（表扬）

文件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

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职位

（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地所在县（市、区）级及以上

项目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证明材料需注明从事服务基

层项目工作的具体起止时间（时间具体到日）、是否服务期满、

服务期间表现情况、服务期内有无被借调到县级及以上机关（企

事业单位）工作和就读全日制研究生等情形、考核是否合格等内

容，同时附聘用合同、服务期满考核登记表（服务期满考核结果

文件）等相关材料；服务地所在县（市、区）党委组织部出具的

未享受各类优惠政策录用为公务员（参照管理工作人员）的证明

材料原件 1份；服务地所在县（市、区）人社局出具的未享受各

类优惠政策聘用为事业编制人员的证明材料原件 1份（已聘用为

事业人员的，由编制所在的县〈市、区〉人社局出具）；未满三



年服务期或已转为正式教师报考的特岗教师，须提供县（市、区）

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2026年 12月 31日

前服务期满两年，尚未进行期满考核的报考者，应提供年度考核

登记表（年度考核结果文件）。

（2）退役军人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各 1份；《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或《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退出现役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此前制发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

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具有同等效力）；户籍地县级及以

上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出具的未享受各类优惠政策录用为公务

员（参照管理工作人员）或聘用为事业编制人员的证明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各 1份。

（3）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

现役证书》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各 1份（此前制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

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具

有同等效力）。

（4）事业编制人员：艰苦边远县（市、区）事业编制人员需

提供所在县（市、区）人社局出具并加盖印章的人员编制证明材

料；由组织选派到艰苦边远县（市、区）从事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相关工作的，需提供服务地县（市、区）党委组织部出具并

加盖印章的证明材料，注明其在当地具体从事何种工作及起止时

间（具体到月）。


